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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报

告书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本公司负责人及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

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

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

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

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6．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

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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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交易。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新增股份的上市日为2015年3月10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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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一、一般词语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

司、华谊嘉信 
指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华谊嘉信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迪思投资、黄小川、秦乃

渝、王倩和杨容辉合计持有的迪思传媒 100%股权 

交易对方 指 迪思投资、黄小川、秦乃渝、王倩、杨容辉 

交易各方 指 华谊嘉信迪思投资、黄小川、秦乃渝、王倩、杨容辉 

标的资产 指 迪思传媒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迪思传媒及其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指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迪思传媒 指 天津迪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迪思投资 指 天津迪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独立财务顾

问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金杜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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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华谊嘉信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迪思投

资、黄小川、秦乃渝、王倩及杨容辉合计持有的迪思传媒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向迪思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12,077,625股，同时支付7,130.00万元现金，

购买其持有迪思传媒的50%股权； 

2、向黄小川非公开发行股份8,575,114股，同时支付5,062.30万元现金，购买

其持有迪思传媒的35.5%股权； 

3、向秦乃渝非公开发行股份1,086,986股，同时支付641.70万元现金，购买

其持有迪思传媒的4.5%股权； 

4、向王倩非公开发行股份1,932,420股，同时支付1,140.80万元现金，购买其

持有迪思传媒的8%股权； 

5、向杨容辉非公开发行股份483,105股，同时支付285.20万元现金，购买其

持有迪思传媒的2%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二、本次交易中现金支付的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价的31%以现金方式支付。根据迪思传媒100%股权的交

易价格，支付现金对价合计14,26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万元） 

迪思投资 7,130.00 

黄小川 5,062.30 

秦乃渝 641.70 

王倩 1,140.80 



华谊嘉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6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万元） 

杨容辉 285.20 

合  计 14,260.00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5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根据认购邀请书发行对象确定原则，长城证券与华谊嘉信进行簿记建档，依

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来确定

发行对象。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长城证券与华谊嘉信对本次有效报价名单中投资者报价按照“认购价格优

先、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排序，当价格到

达16.08元/股时，累计有效认购金额首次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上限

15,300万元。因此，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为16.08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高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2015年2月4日）公司股票均价16.00

元/股。 

（四）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5,300.00万元。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配售原则

确定最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获配对象 认购价格（元）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8 4,539,800 72,999,9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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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配对象 认购价格（元）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16.08 3,109,452 49,999,988.16 

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8 1,865,673 30,000,021.84 

合计 - - 9,514,925 152,999,994.00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根据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应规定，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为16.08元/股，最终发行价格不低于发

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16.00元/股的公司股票均价，因此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之新增股份数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可上市交易。 

（六）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

费。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比较 

本次交易前，华谊嘉信总股本为348,384,510万股，本次购买资产而向交易对

方发行股份总数为24,155,250股，向配套融资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总数为

9,514,925股。本次发行股份前后，华谊嘉信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6,162,304 36.21% 24,155,250 150,317,554 39.34% 

其中：迪思投资 --  --  12,077,625 12,077,625 3.16% 

   黄小川 --  --  8,575,114 8,575,114 2.24% 

   秦乃渝 --  --  1,086,986 1,086,986 0.28% 

 王倩 --  --  1,932,420 1,932,420 0.51% 

   杨容辉 --  --  483,105 483,105 0.1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22,222,206 63.79% 9,514,925 231,737,131 60.66% 

合计 348,384,510 100.00% 24,155,250 382,054,685 100.00% 

截至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票的股份登记日，本次发行

前后本公司前十（10）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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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发行前（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 刘伟 117,745,902 33.80% 

2 宋春静 42,684,426 12.25% 

3 霖漉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17,146,086 4.92% 

4 上海寰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7,139,458 4.92% 

5 孙高发 9,539,038 2.74% 

6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4,706 1.67% 

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资

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73,539 1.66%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3,989,452 1.15% 

9 王利峰 3,947,260 1.13% 

10 交通银行－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3,680,320 1.06% 

发行后（截至 2015 年 2 月 27 日） 

1 刘伟 117,745,902 31.61% 

2 宋春静 42,684,426 11.46% 

3 霖漉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17,146,086 4.60% 

4 上海寰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7,139,458 4.60% 

5 天津迪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77,625 3.24% 

6 孙高发 9,539,038 2.56% 

7 黄小川 8,575,114 2.30% 

8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4,706 1.56%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4,845,652 1.30% 

10 王利峰 3,947,260 1.06%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股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

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伟先生持有本公司117,745,902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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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本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33.80%。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后，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刘伟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17,745,902股股份，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31.61%，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刘伟先生。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创业板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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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2014年6月26日，华谊嘉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议案。 

2、2014年7月9日，华谊嘉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3、2014年8月14日，本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4年10月29日，华谊嘉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员会审核通过。 

5、2014年12月26日，华谊嘉信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395号《关

于核准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迪思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华谊嘉信向迪思投资等

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迪思传媒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履

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12月31日核准

了迪思传媒的股东变更，并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注册号120116000081615）。 

（二）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迪思传媒100%股权，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由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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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依法独立享有和承担，标的资产的交割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三）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情况 

2015年1月13日，华谊嘉信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已受理华谊嘉信向迪思投资等交易对方合计非公开发行24,155,250股人民币普

通A股股票的登记申请，该批股份已于2015年2月11日日终登记到账。 

2015年2月26日，华谊嘉信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已受理华谊嘉信向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及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家特定投资者合计非公开发行9,514,925股人民

币普通A股股票的登记申请，该批股份将于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 

（四）后续事项 

华谊嘉信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资产过户过程、募集配套资金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过

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

的调整情况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华谊嘉信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

换的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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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华谊嘉信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及《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

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

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组

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

诺的行为。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

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

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割以及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实施完毕后，相关后续事

项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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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向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的特定投资者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上市后，上市公司

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

登记手续，该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本次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相关约定及承诺  

本次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及《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综上所述，华谊嘉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后续

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八、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华谊嘉信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华谊嘉信已在兴业银行北

京世纪坛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321200100100145815。华谊嘉信已分别与兴业银行北京世纪坛支行及保荐机构长

城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该专户仅用于本次交易配套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九、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中，向迪思投资等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24,155,250股人民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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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A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登记，

该批股份已于2015年2月12日上市。 

3、本次交易中，华谊嘉信向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司及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9,514,925股股份，以募

集配套资金。前述9,514,925股人民币普通A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登记，并将于2015年3月10日上市。 

4、华谊嘉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

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本次发行所确定的

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华谊嘉信相关股东大会决议

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华谊嘉信尚需就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和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

谊嘉信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前述

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前述后续事项对华谊嘉信不构成重大风险。” 

（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金杜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

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华谊嘉信与交易对

方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标的资产的过户、募集配套资

金、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及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该等实施结果符合《重组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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